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一）采购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三院区医疗废物清运处置服务项目
（2） 项目概述：
负责清运、处理北京朝阳医院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医疗废物分类目录》规定的医疗废物（除一次性输液袋、输液瓶及废弃的含有汞的体温计、血压计等外），保证及时到朝阳医院清运并依法安全集中处置，同时能够通过上级有关行政部门的检查，满足朝阳医院医疗、生产、工作的要求。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3年，合同每年一签，采购人评估服务合格后履行续签手续。
2.服务地点：
01包：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8号；北京市朝阳区东十里堡路3号院。
02包：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5号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基本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三院区医疗废物清运处置服务项目，供应商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
四、技术要求
（一）总体要求
负责清运、处理北京朝阳医院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医疗废物分类目录》规定的医疗废物（除一次性输液袋、输液瓶及废弃的含有汞的体温计、血压计等外），保证及时到朝阳医院清运并依法安全集中处置，同时能够通过上级有关行政部门的检查，满足朝阳医院医疗、生产、工作的要求。
（二）采购范围
第01包：本部和常营院区医疗废物的清运和处置。
第02包：石景山院区医疗废物的清运和处置。
（三）服务要求
01包：
保证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防止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保证采购人医疗废物清运处理服务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要求。
1.保证委派到采购人的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具备相应的履行本项目的合法有效资质和能力。
2.根据采购人每天实际医废产生量清运，完成时限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清运的，应在接到采购人电话3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清运。
3.投标人需在到达医院医疗废物暂存点后30分钟内全部装车并清运完毕，并将所有医疗废物一次性全部带走依法集中处置并保证车走场清，并做好场地消毒，不得出现流失、泄漏、遗撒等情况。
4.投标人负责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医疗废物清运不锈钢周转容器（周转箱，又称子车），并按实际清运量增加提供20%的备用转运箱供采购人使用。
5.清运现场如医疗废物包装不符合要求，出现暴露、泄漏时，投标人必须协助对医疗废物包装进行正确处理后才能装车。
6.清运、运送和处置工作必须按照国家、北京市、地方、协（学）会、行业、企业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推荐性标准操作，程序符合规范。
7.投标人应当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卫生部颁布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和国家环保部颁布《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等规定的作业程序、路线、规范和手续，使用专用封闭冷藏车，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对医疗废物进行清运和处理。
8.拟派车辆需≥3辆，投标人提供的所有清运车辆都是依据《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进行定制的，每台清运车辆皆有合法有效的危险废物运输的合法许可证件。每车配备驾驶员人员一名、押运人员一名。所有人员上岗前均通过了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专业培训，取得岗位证书，保证持证上岗，能够熟练掌握医疗废物运输的操作规范和流程。
驾驶员：≥3人，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押运员：≥3人，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
9.投标人为其委派到采购人的工作人员全部配置安全防护物品，统一标牌，衣着整洁，备用反光服饰。作业人员每日出车前应对医疗废物交接车、周转箱等周转容器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和消毒，同时清点车上周转箱（子车）数量，确保周转箱（子车）数量充足，并检查周转箱的情况完好，确保周转箱的有效安全使用。
10.在进行清运和处理时不得妨碍采购人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和通道的正常通行，不得破坏采购人院内的设施及设备。
11.投标人配合采购人填报《医疗废物处置月报表》、《医疗废物产生和处置的年报表》等，并报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审核审批。 
12.在管理服务区域内，投标人提供的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
13.医院有权对投标人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并提出建议，同时有权要求投标人撤换其委派到医院的工作人员，投标人应严格遵守医院对医疗废物管理清运和处理的相关规定，服从医院的监督和管理，遵守相关规定，并满足相关要求。
02包：
保证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防止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保证采购人医疗废物清运处理服务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要求。
1.保证委派到采购人的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具备相应的履行本项目的合法有效资质和能力。
2.根据采购人每天实际医废产生量清运，完成时限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清运的，应在接到采购人电话3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清运。
3.投标人需在到达医院医疗废物暂存点后30分钟内全部装车并清运完毕，并将所有医疗废物一次性全部带走依法集中处置并保证车走场清，并做好场地消毒，不得出现流失、泄漏、遗撒等情况。
4.投标人负责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医疗废物清运不锈钢周转容器（周转箱，又称子车），并按实际清运量增加提供20%的备用转运箱供采购人使用。
5.清运现场如医疗废物包装不符合要求，出现暴露、泄漏时，投标人必须协助对医疗废物包装进行正确处理后才能装车。
6.清运、运送和处置工作必须按照国家、北京市、地方、协（学）会、行业、企业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推荐性标准操作，程序符合规范。
7.投标人应当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卫生部颁布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和国家环保部颁布《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等规定的作业程序、路线、规范和手续，使用专用封闭冷藏车，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对医疗废物进行清运和处理。
8.拟派车辆需≥2辆，投标人提供的所有清运车辆都是依据《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进行定制的，每台清运车辆皆有合法有效的危险废物运输的合法许可证件。每车配备驾驶员人员一名、押运人员一名。所有人员上岗前均通过了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专业培训，取得岗位证书，保证持证上岗，能够熟练掌握医疗废物运输的操作规范和流程。
驾驶员：≥2人，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
押运员：≥2人，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
9.投标人为其委派到采购人的工作人员全部配置安全防护物品，统一标牌，衣着整洁，备用反光服饰。作业人员每日出车前应对医疗废物交接车、周转箱等周转容器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和消毒，同时清点车上周转箱（子车）数量，确保周转箱（子车）数量充足，并检查周转箱的情况完好，确保周转箱的有效安全使用。
10.在进行清运和处理时不得妨碍采购人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和通道的正常通行，不得破坏采购人院内的设施及设备。
11.投标人配合采购人填报《医疗废物处置月报表》、《医疗废物产生和处置的年报表》等，并报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审核审批。 
12.在管理服务区域内，投标人提供的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
13.医院有权对投标人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并提出建议，同时有权要求投标人撤换其委派到医院的工作人员，投标人应严格遵守医院对医疗废物管理清运和处理的相关规定，服从医院的监督和管理，遵守相关规定，并满足相关要求。
五、其他要求
除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七章《投标文件格式》列明的内容外，投标人在其投标文件中还需提供以下内容：业绩、需求分析与重点难点解决方案、服务方案、项目人员配备、应急预案、进驻/退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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